
有形市场作为体现市场经济
的一个载体， 其经济秩序的规范
与否承载着主办方、 经营者、 消
费者三方共同利益， 而有形市场
在犹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开张后，
个别市场主办方认为手续齐全
了， 市场有了， 经营户进入市场
经营———买卖有了， 收租就可以
了。 但是， 他们恰恰忽视了开张
后的管理问题、 市场内经济秩序
问题， 甚至还包括安全、 防火等
问题， 严重威胁着广大消费者的
人身安全， 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观点1：
应推进工会体制改革
要推动集体协商立法

周晓光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人
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

我分析了从2008年至2014年
我国劳资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
件， 发现自2008年以来， 我国无
论是群体事件的数量还是参与人
数都呈现增长趋势， 其中涉及千
人 以 上 的 群 体 事 件 接 近 占 到
40%； 在地区分布上， 群体性事
件从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这与劳
动力的迁移有关； 群体性劳资冲
突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爆发
的频率较高， 其中较大比例是在
企业的关停并转过程中； 在群体
性劳资冲突处理方式上， 只有不
到2%是通过劳资之间的集体协
商解决， 却有接近80%是由政府
部门领导出面调解等行政干预方
式解决。

群体性劳资冲突的产生， 经
济方面与 “刘易斯拐点” 有关，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劳
动力出现短缺。 而劳动力市场工
资和福利待遇水平存在结构性差
异， 农民工工资虽然一直增长，
但整体上的收入结构是存在缺陷
的， 大部分农民工还是处于低社
保、 低工资的状态。 另外， 虽然
劳动力市场产业工人规模的不断
壮大， 农民工的技能提高， 维权
意识和对社会公平的权利意识在
增长。

群体性劳资冲突的发生也与
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关， 制造型企
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比较粗
放， 如果采用西方自由经济的谈
判模式解决， 也对我国的社会治
理存在隐患。 目前， 我国对劳动
关系的调整制度， 缺乏集体合同
法、 工资法等法律体系支持， 法
律对工会的权力没有政治保障，
本身我国企业基层工会的专职人
员建设、 行业工会的建设也存在
缺陷 ， 造成工会的维权力度不
足。

随着产业工人的转移， 劳资
冲突的范围将继续扩大。 因此，
我对群体性劳资冲突居高不下的

问题提以下解决建议： 制定劳工
政策， 与经济发展政策、 社会保
障政策、 工资政策进行匹配， 发
挥劳工的话语权； 加强劳资关系
协调人员队伍的储备和建设； 推
进工会体制改革， 构建劳资关系
治理的市场机制； 审慎地推动集
体谈判立法， 因为不同所有制性
质的单位的基础是不同的， 采用
一刀切的行业集体协商方式也不
妥当。

点评：
需建立完善集体协商机制

王天玉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
后、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对集体劳动关系做过研
究， 我研究的对象是308件法院
判决 （2008年-2014年）， 有两个
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 一是用人
单位的权力非常大， 如果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规定劳动者不得罢
工， 那么法院会依据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 判决劳动者的行为构
成严重违纪。 而且法院几乎不对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进行审查， 判
决书中只有0.9%的案件， 法院进
行了规章制度程序的合法性审
查。 二是劳动者没有表现出对集
体行为的认同感， 发生群体性劳
资纠纷时， 很多劳动者仍然正常
工作， 还有很多是以集体谈判的
名义。

目前对于集体谈判法律没有
明确的规定， 劳动者集体谈判的
要求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例如
有个案例， 劳动者连续6年没有
涨工资， 而法院依据 《劳动合同
法》 37条， 认为企业有改变工资
的权利 ， 支持了用人单位的主
张。 总体上我认为， 由于我国没
有建立完善的集体谈判机制， 法
院成为很多难题的集中承担者，
因此在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中会
发生上述问题。

观点2：
强化个别争议处理能力
建议设立劳动争议法庭

黄龙 （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劳动争
议处处长）

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
大多情况下还没有界定个别劳动

争议和集体劳动争议， 当前我国
还没有发展到集体劳动争议时
代， 目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主
体框架是个别劳动争议处理制
度。 依法调整当前的劳动关系，
健全劳动争议化解的多元化处理
机制 ， 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建
设， 加强仲裁的公信力， 加强社
会的共同治理， 我认为这是当下
正确的选择。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
明确规范的仅仅是个别劳动争
议 ， 争议的当事人是企业与职
工。 而对于劳动者集体或者工会
与雇主之间的争议， 只是 《劳动
法》 规定了集体合同制度， 集体
合同争议可以由当地人民政府劳
动行政部门组织有关各方协调处
理。 “发生劳动争议的职工一方
在三人以上， 并有共同理由的，
应当推举代表参加调解或者仲裁
活动”， “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
者一方在十人以上， 并有共同请
求的， 可以推举代表参加调解、
仲裁或者诉讼活动”， 这其中的
集体劳动争议只是个别劳动争议
的集合， 是在处理个别劳动争议
的框架下处理集体争议。

目前， 企业的劳动违法行为
很多是在企业内普遍存在的，很
多是重复违法的现象， 比如拖欠
工资、欠缴社保、不签劳动合同等
问题， 很多群体性事件都属于权
利争议， 权利在合同中有明确的
规定，但劳动监察没有有效解决，
只得由劳动者采取个人的方式走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而目前个体
劳动争议的处理环节很多， 普通
劳动争议可以经过仲裁、一审、二
审三个程序； 工伤等特殊劳动争
议可经过七个程序。 如果有用人
单位恶意穷尽劳动争议 “一裁两
审”的救济程序，以达到拖垮劳动
者的目的，可能出现重复裁判，劳
动争议处理时间将大大延长，增
大了劳动者维权的成本。

因此， 我建议通过坚持和发
展个别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以解
决集体劳动争议。 一是完善劳动
监察制度， 劳动违法由劳动部门
专门管辖， 快捷、 有效查处劳动
违法行为； 二是制定 《劳动争议
处理法》， 建立 “或裁或审”、 裁
审分立、 高效、 低成本的劳动争
议处理制度； 三是借助社会力量

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企业和
区域行业调解借助专家和律师介
入， 提高基层调解的专业性和法
律效力； 四是发展劳动争议仲裁
的社会化和专业性， 由当事人自
愿申请， 增加律师、 专家等作为
兼职仲裁员， 使仲裁程序更加简
便快捷， 提高公信力； 五是设立
劳动法庭， 简便快捷、 专业化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 可以吸收工会
代表和企业代表作为人民陪审
员， 参加合议庭审理。

点评：
需完善多元化
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王振麒 （人社部调解仲裁管理司
副司长）

当前我国劳动争议以个体争
议为主， 集体争议凸显， 劳动争
议处于易发、 多发态势。 比如广
东裕元鞋厂一共有员工45000人，
30000人爆发了集体争议 。 而且
是要求提高工资、 社保待遇， 属
于利益争议。 对于集体争议爆发
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 目前企业经营
条件不一， 效益好的企业员工会
要求涨工资， 效益差的企业员工
要求基本工资待遇。

目前企业预防劳动争议的调
解机制差， 只有不到10%集体争
议的在企业解决。 对于劳动争议
处理分为三个层次， 在企业内协
商和解、 通过第三方协商调解、
仲裁诉讼程序解决， 因此我认为
应该充分发挥多元化劳动争议处
理机会的作用， 从政府一方单治
到加强社会治理。 我有如下的建
议， 第一， 建立企业协商和解制
度， 目前有企业预警， 企业民主
管理等预防劳动争议的方式， 但
起到作用的不多； 第二， 加强社
会力量参与调解， 目前企业劳动
争议调解委员会、 基层人民调解
组织、 街乡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等
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应该加强工
会、 企业、 工商联、 律师等调解
作用 ， 将调解向企业靠拢 ； 第
三， 完善仲裁机制， 目前一裁两
审的程序很繁琐， 很多员工进入
诉讼时劳动合同早已经解除了，
可以考虑扩大一裁终局的适用范
围。

2014年， 怀柔工商分局执法
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 某有形
市场内存在个别商户商品码放杂
乱、 店外经营、 市场管理机构未
实行办事制度明示、 商户档案建
立不全等问题。 执法人员当场下
发预警通知书， 责令市场主办方
予以改正。 经过一周整改期， 执
法人员再次来到该市场进行复
查， 发现其问题仍未改正， 当即
约见其法人进行谈话， 并依法限
期立即改正，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后， 该市场依然未予以改正。 怀
柔工商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其进
行立案查处， 最终对该市场主办
方罚款20000元。

生活消费品、 生产资料市场
是指经市场登记注册， 若干经营
者集中、 独立进行生活消费品、
生产资料现货交易的固定场所
（简称市场）。 开办市场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符合商业布局建设规
划 ； 符合规定的市场名称和章
程； 有相应的经营场地和设施；
符合治安、 交通、 消防、 环境卫
生等要求； 符合国家规定的商品
经营范围等。 伴随首都发展规划
和地区规划， 开办市场必须同地
方政府的规划建设相一致。 像上
述案例， 市场主办方认为开办市
场赚钱就行了 ， 但却忽视了管
理 ， 忽视了安全 。 如果管理缺
失， 安全、 防火、 经济秩序出现
问题， 不但有损经济利益， 甚至
会危害到人身安全， 得不偿失。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怀柔工商专栏

有形市场管理混乱
工商查处罚款2万

曹海东

法规链接
《北京市生活消费品、 生产

资料市场管理条例 》 第23条规
定 ： 市场服务管理机构应当接
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
履行建立和落实治安、 消防、 环
境保护、 环境卫生、 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各项制度及维护市场秩序
义务。

《北京市生活消费品 、 生产
资料市场管理条例》 第45条第一
款规定： 市场服务管理机构未履
行规定义务， 造成市场秩序混乱
的， 责令改正， 并可以处以1000
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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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劳动争议居高不下
解决渠道在何方？

【法律咨询台】

□本报记者 屈斌 文/摄

专家指出： 强化个别劳动争议处理， 审慎推动集体谈判立法

今年以来群体性劳资事
件居高不下， 成为舆论关
注的焦点……广东裕元鞋
厂爆发了3万名员工因社保
等待遇罢工的事件； 湖南
沃尔玛在门店关停过程中，
发生了员工因为经济补偿
的争议而引发的群体维权
行为……面对各地频繁发
生的外企、 私企、 国企等
各类企业的群体性劳资事
件， 从事劳动法理论与实
践的学者有何解决良策 ？
在日前由法律出版社和义
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劳动法
学青年论坛上， 几位专家
针对集体劳动争议的解决
渠道给出了各自观点。


